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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文  者：本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30日 

發文字號：(112)襪發字第 0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如文 

主  旨：經濟部針對商品標示法第 6 條所規範之廠商(製造商、委製商或分裝商)

詳加說明，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經濟部 112年 5月 25日經商字第 11204715450號函(詳附件)辦理。 

二、有關商品標示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規定，關於廠商資訊之應

標示事項，摘要說明如下： 

(一)國內製造之商品，應標示製造商、委製商或分裝商資訊，即依個案商

品實際情形，從 3者間擇一來標示，包括其廠商名稱、地址及服務電

話。 

(二)進口之商品，應依個案商品實際狀況，依下列情況進行標示： 

1、倘為國內業者進口之商品，應標示下列 2項內容： 

(1)進口商或分裝商之名稱、地址及服務電話。 

(2)國外製造商或國外委製商之外文名稱。 

2、倘為國內業者委託國外製造之商品，應標示下列 2項內容： 

(1)進口商或分裝商之名稱、地址及服務電話。 

(2)國內委製商之中文名稱。 

三、按本法第 6條立法說明略以，代理商或經銷商等均涵蓋在「進口商」之

範疇，爰個案商品倘標示為經銷商，則該經銷商被視為本法規定之進口

商，應承擔違反本法規定之標示義務及處罰。 

四、經濟部另有就國內製造之商品、國內業者委託國外製造...等個案情形舉例

說明，請參考附件資料。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 

理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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